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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赵某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一案宣判。被告人赵某花犯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其
违法所得 686874.5 元予以追缴。

2018 年 1 月，被告人赵某花未经
审批在项城设立河南沃联沃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项城服务中心 （周口一
部）并担任负责人，以投资获高利、积
分换商品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人员

宣传河南沃联沃电子商务公司，吸收
会员，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从中获
取返利。 2019 年 4 月 7 日，沃联沃公

司官方消费服务系统 APP 无法提
现，导致会员充值存款 6693527.62 元
无法取出。 经鉴定，赵某花共发展会
员 795 人 ， 该 服 务 中 心 共 收 益
686874.5 元。

据赵某花供述，2017 年年底，她
交加盟费 2 万元，与沃联沃公司签订
合同。 根据公司要求，会员存入现金
最低 500 元，最多 1 万元，可以重复
存款，每周不得超过 4 万元。 会员存
钱后 3 个月会有 1.2 倍返还， 每半个
月公司返还 20%到 APP 账户。 返还
的钱可通过 APP 商城提现， 公司按
照提现额的 6%收取服务费。 会员充
值可得积分， 积分可以在 APP 商城
兑换相应的商品。老会员也可以介绍

他人注册会员，公司会将老会员所介
绍的新会员首次存款金额的 5%以现
金形式返还给老会员。

2018 年 1 月，赵某花在项城市工
业南路与百米大道交叉口附近租房

挂牌营业， 开实体店其实是 “障眼
法”。项城服务中心内商品琳琅满目，
办公场所规范整洁。 2018 年，为了让
会员相信沃联沃的实力，赵某花先后
两次带项城的会员去三门峡参观沃

联沃公司，并参加沃联沃在三门峡某
酒店召开的推广会。

赵某花先用会员积分在沃联沃

APP商城中下单， 然后将沃联沃发来
的商品摆上货架。会员在 APP商城选
择商品使用积分购买下单， 如果赵某

花的服务中心有下单的商品， 会员就
把商品送货地址写成赵某花的服务中

心地址，然后从服务中心拿走商品。
检察官表示，本案属于典型的涉

众型经济犯罪，赵某花被判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是由其犯罪事实和法律

规定决定的。本案中非法吸收的资金
转入河南沃联沃电子商务公司，被告
人赵某花及其设立的服务中心未实

际控制资金的去向及分配，在共同犯
罪中起次要作用，被告人赵某花系从
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
赵某花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
罚。 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
议，故有以上判决。

我市一女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68 万余元获刑

检察官揭开“投资获高利”骗局

丈夫赠婚外异性66万元
妻子依法尽数追回
������原告李某与丈夫宋某某于 1998 年 4 月 10
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创办公司并经营。 2011 年
5 月，宋某与被告杨某发展为情人关系。 2011 年
11 月 8 日，宋某为履行对杨某的承诺，将 66 万
元转到杨某的账号。 李某发现后，多次找杨某索
要未果，故到法院起诉。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赠与行为”的性质及返
还现金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宋某给
杨某转账 66 万元，该财产属于宋某与李某的夫
妻共同财产， 宋某将其赠与杨某， 违反公序良
俗，应属无效行为，杨某基于无效的赠与行为所
取得的财产，应当依法予以返还。

本案中，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宋某擅自将
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杨某， 其行为不仅
违背了夫妻忠诚义务，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宋某
的赠与行为侵犯了李某的财产权利， 该赠与行
为无效， 李某作为受害方有权以侵犯共有财产
权为由，请求杨某予以返还。 杨某明知宋某有家
室仍与其保持不当关系，并接受男方的财物，有
悖公序良俗，所取得的利益为不当得利，依法应
当予以返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62 条规
定，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为夫妻
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夫妻共同财产包括
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等。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
有平等的处理权力。 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
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夫或妻不
是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
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
见。 无偿赠与“第三者”财产属于夫妻非因日常
生活需要处理共同财产，未取得一致意见（也不
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损害了另一方的财产权
益。 由于“第三者”是无偿取得财产，不符合“善
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该种赠与行为是违反公序
良俗、挑战道德底线、需要谴责的行为。 因此，赠
与“第三者”财产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

（河南平原律师事务所 郭建领 张静）

营造浓厚氛围

让宪法宣传全城“亮屏”

第九个国家宪法日前夕 ，周
口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普法
办联合印发《2022 年全市“宪法宣
传周”工作方案 》，全市各地各单
位通过宪法知识测试、宪法宣誓、
开展集中普法活动、 张贴宪法宣
传标语等多种形式， 营造浓厚法
治氛围。

根据疫情防控新形势新要求，
国家宪法日当天，淮阳区、西华县、
郸城县等县（市、区）分别开展了国
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 从 12月
4 日开始，全市机关单位、医院、沿
街门店的广告栏、显示屏均滚动播
放宪法宣传标语、 宪法宣传挂图、
宪法公益视频，实现周口宪法宣传
全城“亮屏”。 《周口日报》、全市各
政务新媒体均刊发国家宪法日相

关公益广告、宣传海报、视频、评论

文章。 中国联通周口分公司、中国
移动周口分公司、中国电信周口分
公司发送普法公益短信，向群众宣
传宪法精神。

创新宣传形式

让宪法精神落地生根

为了讲好宪法故事， 传播宪
法声音，让宪法走入日常生活、走
进群众心里， 周口市积极创新宣
传手段和形式，让宪法精神“活起
来、落下去”。 12月初，市委依法治
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下发

《关于在全市开展宪法知识考试
的通知》， 全市国家工作人员、企
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共有 30 多万
人参加考试。

学校是祖国栋梁的重要培育

基地。 市教育体育局结合本地疫
情防控实际情况， 利用各种平台
和载体，通过开展宪法晨读活动，
引导学生绘制宪法手抄报等形

式，让学生了解宪法等法律知识，
推动宪法进校园。

12月 8日，市工商联联合市司
法局、市法学会先后到周口市昌建
创业商会、周口酒业商会、建业物
业管理公司等地开展宪法宣传活

动（如图），进一步增强企业职工的
法治素养。

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保障 。
在搬口办事处贾寨行政村， 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律师和普法

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宪法
知识培训和宪法宣传活动， 并向
村室图书馆赠送法律书籍， 将宪
法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线”在进行时
让法治信仰根植人心

“宪法宣传周”期间，我市积极
统筹宪法宣传和疫情防控共同推

进，宣传活动自觉服从疫情防控需
要，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 全市
各地各部门充分运用“报、网、端、
微、屏”等媒体平台，加大新媒体新
技术运用，通过图解、动漫、直播、短
视频、公益广告等形式，推动宪法
走进千家万户，让宪法精神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

宪启民，法兴邦。 下一步，周
口市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全面落实“八五”普法任务，
深化宪法学习教育， 努力把全面
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 让宪法
精神在人民心中落地生根。

“宪”入人心 法伴你行
———我市开展 2022 年全国“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记者 陈永团 通讯员 王红新 袁净 文/图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
下。 ”宪法，是国家布最大的公信
于天下。

今年是我国现行宪法公布实

施 40 周年，在第五个“宪法宣传
周”期间，为深入学习宣传党的二
十大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
法权威，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周口市
采取“主题日活动+专项活动” 和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广泛开
展宪法宣传活动， 营造了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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